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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部门（公章）：包头市九原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：2026年3月19日
	序号
	检查类型
	检查内容
	检查标准

	1
	日常检查
	环境卫生保洁质量
	主次干道、背街小巷等区域无垃圾堆积、无明显污渍、无卫生死角;绿化带、垃圾桶周边无散落垃圾。

	2
	日常检查
	生活垃圾清运处置检查
	配备密闭式清运车辆，车辆标识清晰;按约定时间、频次清运生活垃圾，做到日产日清，无积压、漏撒现象；处置过程无违规倾倒行为。

	3
	日常检查
	建筑垃圾堆填场检查
	无违规设置填埋场情况；按核准要求接收建筑垃圾，无接收生活垃圾、工业固废、危险废物等违规行为。

	4
	日常检查
	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场检查
	配备分类分拣、资源化处理设施，工艺符合环保及行业标准;建筑垃圾分类存放，可利用物料与废弃物分区堆放，无混放。




